
（上接 B33版）

３

）认购手续

投资者须先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 然后到直销网点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认购

手续：

①

个人投资者提供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②

机构投资者提供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

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印鉴卡一式三份；

③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股东代码卡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代码卡，个人及机构投资者并需提供有效的账户凭证，以证明所

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与其开立该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时登记的证件一致；

④

个人投资者提供指定银行账户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提供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

行账户申请表》原件及复印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个人及机构投资者并需提供有效的账户凭证，以证明所提交的

有效身份证件与其开立该指定银行账户时登记的证件一致；

⑤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机构投资者还须加盖单位公章；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中心通过网下现金认购本基金的投资者需指定一银行账户作为若认购申请确认失败

后认购资金的回款账户。 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 账户证明是指银行存折、借记卡等。

４

）开户后，在办理认购手续前，应将足额资金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户名：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直销业务专用户

账号：

４００００４０５２９２０００８０５３４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星河支行 （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４０５５

）

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名称。 投资者所填

写的汇款单据在汇款用途中必须注明认购的基金名称、基金代码，并确保募集期间工作日当日

１６

：

３０

前到账。 投资者若未按

上述规定划付资金，造成认购无效的，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直销账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

２

）发售代理机构

１

）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的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周六、周日不受理）。 具

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２

）认购手续：

①

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

②

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③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的委托申请书。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

金即被冻结。

５

、网下股票认购的程序

（

１

）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周六、周日不受理）。具体

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

２

）认购手续：

①

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

②

在

Ａ

股账户中具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中证

５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

③

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 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

（

３

）特殊情形

１

）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证

５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２

）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

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３

）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

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四、清算与交割

１

、《基金合同》生效前，投资者的认购款项只能存入专门账户，不得动用。

２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

记录为准。

３

、募集的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于基金募集期结束后过户至预先开立的专门账户。募集的股票在募集冻结期间

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４

、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结算机构在发售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五、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３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２

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股

票的市值）不少于

２

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户数不少于

２００

户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

止基金发售，并在

１０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

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如果《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１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２

、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３

、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登记结算机构应予以解冻。

六、本次募集有关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１３

号兴业银行大厦

１９－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秦维舟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直销中心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李爱华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唐州徽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三）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上市推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６８３８９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发售协调人

（

１

）：主协调人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０４８６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

）：副主协调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６８３８９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３

、网下现金发售直销机构

（

１

）深圳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１３

号兴业银行大厦

１９

—

２０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６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６７７

联系人：张逸凡

（

２

）北京直销网点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

１４

号

８－９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０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７８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７８９０

联系人：孟佳

（

３

）上海直销网点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１０

号

９０３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１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１７

联系人：陈晓瑜

（

４

）广州直销网点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２９０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９２８９８０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９２８９８０

联系人：廖飞

（

５

）西部营销中心

办公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

２１６

喜年广场

２４０７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２１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５８６０５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５８６０５５

联系人：裴兰

４

、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

１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ａ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１６／１７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联系人：匡婷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３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９５５７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４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袁长清（代行）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００９

联系人：刘晨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５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联系人：黄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６

） 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７

）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办公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８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２

联系人：楼斯佳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９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徐世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３１１１１

联系人：王伟力

客服服务热线：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１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世纪商贸广场

４５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世纪商贸广场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联系人：孙洪喜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１４１

联系人：黄健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联系人：刘毅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１５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Ａ

栋

４１

层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Ａ

栋

４１

层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联系人：余雅娜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６８３８９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１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权唐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１

）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

１９

层、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２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０４８６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５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的发售代理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 具体名单请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７

号光华长安大厦

２

座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夏军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７８８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０２７６

经办律师：虞荣方、高平均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卢伯卿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 ０００３

联系人：余志亮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小骏、王明静

七、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基

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

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用以认购的股票必

须是下述股票中未限制认购规模的股票。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

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代码 简称

０００００６

深振业

Ａ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６０００３８

哈飞股份

６００５７０

恒生电子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００２０７５

沙钢股份

６０００３９

四川路桥

６００５７２

康恩贝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６０００５４

黄山旅游

６００５７５

芜湖港

００００３０

富奥股份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６０００５６

中国医药

６００５８０

卧龙电气

００００３１

中粮地产

００２０９１

江苏国泰

６０００５９

古越龙山

６００５８１

八一钢铁

００００４２

深长城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６０００６３

皖维高新

６００５８４

长电科技

００００４９

德赛电池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６０００６４

南京高科

６００５８６

金晶科技

００００５０

深天马

Ａ ００２１１８

紫鑫药业

６０００６７

冠城大通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６０００６９

银鸽投资

６００５８９

广东榕泰

００００７８

海王生物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６０００７３

上海梅林

６００５９４

益佰制药

００００８８

盐田港

００２１４０

东华科技

６０００７８

澄星股份

６００５９５

中孚实业

００００９０

深天健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６０００８６

东方金钰

６００５９６

新安股份

００００９９

中信海直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６０００８８

中视传媒

６００６０１

方正科技

０００４０９

山东地矿

００２１５４

报喜鸟

６０００９４

大名城

６００６１１

大众交通

０００４１３

宝石

Ａ ００２１６１

远望谷

６００１０６

重庆路桥

６００６１２

老凤祥

０００４１５

渤海租赁

００２１６７

东方锆业

６００１１０

中科英华

６００６１４

鼎立股份

０００４１７

合肥百货

００２１６８

深圳惠程

６００１１２

天成控股

６００６１６

金枫酒业

０００４１８

小天鹅

Ａ ００２１７９

中航光电

６００１１７

西宁特钢

６００６１８

氯碱化工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００２１８１

粤传媒

６００１２０

浙江东方

６００６２８

新世界

０００４２６

兴业矿业

００２１８３

怡亚通

６００１２１

郑州煤电

６００６３５

大众公用

０００４８８

晨鸣纸业

００２１９０

成飞集成

６００１２２

宏图高科

６００６３６

三爱富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

Ａ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６００１２５

铁龙物流

６００６３９

浦东金桥

０００５０６

中润资源

００２１９４

武汉凡谷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６００６４０

号百控股

０００５１０

金路集团

００２２０３

海亮股份

６００１３８

中青旅

６００６４３

爱建股份

０００５１１

银基发展

００２２１６

三全食品

６００１３９

西部资源

６００６４５

中源协和

０００５１３

丽珠集团

００２２１９

独一味

６００１４１

兴发集团

６００６５１

飞乐音响

０００５１７

荣安地产

００２２２１

东华能源

６００１５１

航天机电

６００６５４

飞乐股份

０００５１８

四环生物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６００１５８

中体产业

６００６５７

信达地产

０００５２５

红太阳

００２２２５

濮耐股份

６００１６１

天坛生物

６００６７３

东阳光铝

０００５４０

中天城投

００２２２６

江南化工

６００１６２

香江控股

６００６７５

中华企业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００２２３３

塔牌集团

６００１７１

上海贝岭

６００６８３

京投银泰

０００５４３

皖能电力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６００１７６

中国玻纤

６００６８５

广船国际

０００５５０

江铃汽车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６００１８０

瑞茂通

６００６９９

均胜电子

０００５５２

靖远煤电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６００１８３

生益科技

６００７０２

沱牌舍得

０００５５９

万向钱潮

００２２５０

联化科技

６００１８４

光电股份

６００７０４

物产中大

０００５６３

陕国投

Ａ ００２２５１

步步高

６００１９５

中牧股份

６００７１７

天津港

０００５６６

海南海药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６００１９７

伊力特

６００７２０

祁连山

０００５７２

海马汽车

００２２５４

泰和新材

６００１９８

大唐电信

６００７２３

首商股份

０００５８７

金叶珠宝

００２２６２

恩华药业

６００１９９

金种子酒

６００７２４

宁波富达

０００７３５

罗牛山

００２３４５

潮宏基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６００８１５

厦工股份

０００７３８

中航动控

００２３６８

太极股份

６００３２９

中新药业

６００８１６

安信信托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

６００３３３

长春燃气

６００８２０

隧道股份

０００７６２

西藏矿业

００２３７８

章源钨业

６００３３５

国机汽车

６００８２５

新华传媒

０００７７７

中核科技

００２３８４

东山精密

６００３３７

美克股份

６００８２６

兰生股份

０００７８０

平庄能源

００２３９２

北京利尔

６００３５１

亚宝药业

６００８２９

三精制药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００２３９３

力生制药

６００３６６

宁波韵升

６００８３０

香溢融通

０００７８８

北大医药

００２３９６

星网锐捷

６００３７３

中文传媒

６００８３１

广电网络

０００７９９

酒鬼酒

００２４００

省广股份

６００３８０

健康元

６００８３５

上海机电

０００８０９

铁岭新城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６００３８７

海越股份

６００８４１

上柴股份

０００８１６

江淮动力

００２４０８

齐翔腾达

６００３８８

龙净环保

６００８４４

丹化科技

０００８２２

山东海化

００２４１０

广联达

６００３９２

盛和资源

６００８５０

华东电脑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００２４１４

高德红外

６００３９７

安源煤业

６００８５１

海欣股份

０００８２９

天音控股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６００４０１

海润光伏

６００８５８

银座股份

０００８３０

鲁西化工

００２４１９

天虹商场

６００４０８

安泰集团

６００８６４

哈投股份

０００８４８

承德露露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６００４０９

三友化工

６００８６９

远东电缆

０００８５０

华茂股份

００２４２８

云南锗业

６００４１０

华胜天成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０００８５２

江钻股份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６００４１６

湘电股份

６００８７４

创业环保

０００８６０

顺鑫农业

００２４３０

杭氧股份

６００４１８

江淮汽车

６００８７９

航天电子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００２４３７

誉衡药业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６００８８０

博瑞传播

０００８７７

天山股份

００２４４０

闰土股份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化

６００８８１

亚泰集团

０００８８６

海南高速

００２４４４

巨星科技

６００４２６

华鲁恒升

６００８８４

杉杉股份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００２４４７

壹桥苗业

６００４２８

中远航运

６００８８５

宏发股份

０００８９７

津滨发展

００２４６１

珠江啤酒

６００４２９

三元股份

６００８８８

新疆众和

０００９００

现代投资

００２４６３

沪电股份

６００４３５

北方导航

６００８９４

广日股份

０００９１９

金陵药业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６００４３８

通威股份

６００９６３

岳阳林纸

０００９２１

海信科龙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６００４３９

瑞贝卡

６００９７８

宜华木业

０００９２６

福星股份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６００４４９

宁夏建材

６００９８３

合肥三洋

０００９２７

一汽夏利

００２４７９

富春环保

６００４５６

宝钛股份

６００９９３

马应龙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生化

００２４８０

新筑股份

６００４５８

时代新材

６０１０００

唐山港

０００９３１

中关村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股份

６００４６０

士兰微

６０１００２

晋亿实业

０００９３５

四川双马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６００４６７

好当家

６０１０１０

文峰股份

０００９３９

凯迪电力

００２４９０

山东墨龙

６００４６８

百利电气

６０１０１１

宝泰隆

０００９５１

中国重汽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６００４６９

风神股份

６０１１００

恒立油缸

０００９６２

东方钽业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６００４７０

六国化工

６０１１２６

四方股份

０００９６９

安泰科技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６００４７８

科力远

６０１２０８

东材科技

０００９７３

佛塑科技

００２５０８

老板电器

６００４７９

千金药业

６０１２１６

内蒙君正

０００９７５

银泰资源

００２５３４

杭锅股份

６００４８１

双良节能

６０１２３３

桐昆股份

０００９７７

浪潮信息

００２５５７

洽洽食品

６００４８２

风帆股份

６０１３１１

骆驼股份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６００４８７

亨通光电

６０１３３９

百隆东方

０００９８２

中银绒业

００２５７３

国电清新

６００４８８

天药股份

６０１３８８

怡球资源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

００２５７４

明牌珠宝

６００４９０

鹏欣资源

６０１５１５

东风股份

０００９８８

华工科技

００２５８８

史丹利

６００４９１

龙元建设

６０１５１９

大智慧

０００９９７

新大陆

００２６０１

佰利联

６００４９６

精工钢构

６０１５６６

九牧王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００２６１２

朗姿股份

６００４９９

科达机电

６０１５８８

北辰实业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００２６３５

安洁科技

６００５０３

华丽家族

６０１６０８

中信重工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颖泰

００２６３８

勤上光电

６００５０７

方大特钢

６０１６１６

广电电气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００２６４６

青青稞酒

６００５０８

上海能源

６０１６３６

旗滨集团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００２６４８

卫星石化

６００５０９

天富热电

６０１６７８

滨化股份

００２０１１

盾安环境

００２６６２

京威股份

６００５１０

黑牡丹

６０１７１８

际华集团

００２０１３

中航精机

００２６６３

普邦园林

６００５１１

国药股份

６０１７７７

力帆股份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００２６７２

东江环保

６００５１７

置信电气

６０１８０１

皖新传媒

００２０２５

航天电器

００２６７８

珠江钢琴

６００５２１

华海药业

６０１８８０

大连港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００２６９０

美亚光电

６００５２２

中天科技

６０１９０８

京运通

００２０２９

七匹狼

００２６９８

博实股份

６００５２５

长园集团

６０１９２９

吉视传媒

００２０４１

登海种业

００２７０１

奥瑞金

６００５３１

豫光金铅

６０１９６５

中国汽研

００２０４８

宁波华翔

６００００４

白云机场

６００５３３

栖霞建设

６０１９９９

出版传媒

００２０４９

同方国芯

６００００６

东风汽车

６００５３７

亿晶光电

６０３００１

奥康国际

００２０５０

三花股份

６０００１７

日照港

６００５４５

新疆城建

６０３０７７

和邦股份

００２０５６

横店东磁

６０００２１

上海电力

６００５５１

时代出版

６０３３６６

日出东方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６０００２６

中海发展

６００５５７

康缘药业

６０３７６６

隆鑫通用

００２０６４

华峰氨纶

６０００３７

歌华有线

６００５６３

法拉电子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００２３４２

巨力索具

６００３２２

天房发展

６００８１２

华北制药

０００６８３

远兴能源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６００２８９

亿阳信通

６００７７３

西藏城投

０００６８５

中山公用

００２３１５

焦点科技

６００２９２

中电远达

６００７７６

东方通信

０００６８８

建新矿业

００２３１７

众生药业

６００２９８

安琪酵母

６００７８０

通宝能源

０００６９０

宝新能源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６００３００

维维股份

６００７８７

中储股份

０００６９７

炼石有色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６００３０８

华泰股份

６００７９０

轻纺城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００２３２７

富安娜

６００３１１

荣华实业

６００７９７

浙大网新

０００７１９

大地传媒

００２３３２

仙琚制药

６００３１２

平高电气

６００８０１

华新水泥

０００７２６

鲁泰

Ａ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６００３２０

振华重工

６００８０５

悦达投资

０００６８０

山推股份

００２３０８

威创股份

６００２８４

浦东建设

６００７７０

综艺股份

０００６０３

盛达矿业

００２２６６

浙富控股

６００２００

江苏吴中

６００７２９

重庆百货

０００６０８

阳光股份

００２２６７

陕天然气

６００２２０

江苏阳光

６００７３６

苏州高新

０００６１２

焦作万方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６００２２３

鲁商置业

６００７３７

中粮屯河

０００６１６

亿城股份

００２２７３

水晶光电

６００２３６

桂冠电力

６００７４０

山西焦化

０００６２０

新华联

００２２７５

桂林三金

６００２３９

云南城投

６００７４３

华远地产

０００６２７

天茂集团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电缆

６００２４０

华业地产

６００７４７

大连控股

０００６３１

顺发恒业

００２２７７

友阿股份

６００２５１

冠农股份

６００７４８

上实发展

０００６３６

风华高科

００２２８１

光迅科技

６００２６０

凯乐科技

６００７５０

江中药业

０００６５０

仁和药业

００２２８３

天润曲轴

６００２６１

阳光照明

６００７５４

锦江股份

０００６５２

泰达股份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地产

６００２６８

国电南自

６００７５５

厦门国贸

０００６５５

金岭矿业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６００２６９

赣粤高速

６００７５７

长江传媒

０００６６７

名流置业

００２２９３

罗莱家纺

６００２７０

外运发展

６００７５９

正和股份

０００６６９

金鸿能源

００２３０５

南国置业

６００２７７

亿利能源

６００７６１

安徽合力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００２３０６

湘鄂情

６００２８０

中央商场

６００７６５

中航重机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

（上接 B33版）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在

２

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１５

个工作日。

（六）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于支付

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依

照《业务规则》执行。

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供应商签订的相应指数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使用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１０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２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与投资限制

（一）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非成份股（包含中小板、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衍生工具（权证、股指期货等）、债券资产（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

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

产、现金资产、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且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的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二）投资限制

１

、组合限制

基金的投资组合应遵循以下限制：

（

１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

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

政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

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２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

（

３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

（

４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５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６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７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８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９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１０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

模的

１０％

；

（

１１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 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

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１２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

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３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１４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限制、股权分置改革中支

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

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

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

６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７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六、基金资产估值

（一）估值日

本基金的估值日为本基金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的交易日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外披露基金净值的非交易日。

（二）估值对象

基金所拥有的股票、权证、债券和银行存款本息、应收款项、其它投资等资产及负债。

（三）估值方法

１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

１

）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

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 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 （收盘

价）估值；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对估值方法进行调整。

（

２

）交易所上市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

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

３

）交易所上市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

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

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

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

４

）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

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２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３

、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４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合约，一般以估值当日结算价进行估值，估值当日无结算价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

重大变化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结算价估值。 如法律法规今后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５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

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６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 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应立即通知对方，共同查明原因，双方协商解决。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

人担任，因此，就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基金管理

人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四）估值程序

１

、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当日基金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

０．０００１

元，小数点

后第五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份额净值，并按规定公告。

２

、基金管理人应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暂停估值时除外。基金管理

人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后，将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及时性。 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４

位以内（含第

４

位）发生估值错误时，视为基金份额净值错误。

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应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１

、估值错误类型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如果由于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或登记机构、或销售机构、或投资人自身的过错造成估值错误，

导致其他当事人遭受损失的，过错的责任人应当对由于该估值错误遭受损失当事人（“受损方”）的直接损失按下述“估值错误

处理原则”给予赔偿，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估值错误的主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资料申报差错、数据传输差错、数据计算差错、系统故障差错、下达指令差错等。

２

、估值错误处理原则

（

１

）估值错误已发生，但尚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估值错误责任方应及时协调各方，及时进行更正，因更正估值错误发

生的费用由估值错误责任方承担；由于估值错误责任方未及时更正已产生的估值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估值错误责

任方对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若估值错误责任方已经积极协调， 并且有协助义务的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正而未更

正，则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估值错误责任方应对更正的情况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确认，确保估值错误已得到更正。

（

２

）估值错误的责任方对有关当事人的直接损失负责，不对间接损失负责，并且仅对估值错误的有关直接当事人负责，不

对第三方负责。

（

３

）因估值错误而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负有及时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但估值错误责任方仍应对估值错误负责。 如果

由于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不返还或不全部返还不当得利造成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损失（“受损方”），则估值错误责任方应赔

偿受损方的损失，并在其支付的赔偿金额的范围内对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交付不当得利的权利；如果获得不当得

利的当事人已经将此部分不当得利返还给受损方， 则受损方应当将其已经获得的赔偿额加上已经获得的不当得利返还的总

和超过其实际损失的差额部分支付给估值错误责任方。

（

４

）估值错误调整采用尽量恢复至假设未发生估值错误的正确情形的方式。

３

、估值错误处理程序

估值错误被发现后，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下：

（

１

）查明估值错误发生的原因，列明所有的当事人，并根据估值错误发生的原因确定估值错误的责任方；

（

２

）根据估值错误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对因估值错误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

３

）根据估值错误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由估值错误的责任方进行更正和赔偿损失；

（

４

）根据估值错误处理的方法，需要修改基金登记机构交易数据的，由基金登记机构进行更正，并就估值错误的更正向有

关当事人进行确认。

４

、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处理的方法如下：

（

１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通报基金托管人，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

扩大。

（

２

）错误偏差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０．２５％

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错误偏差达到基金

份额净值的

０．５％

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

（

３

）前述内容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处理。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１

、基金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市场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时；

２

、因不可抗力致使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基金资产价值时；

３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认定的其它情形。

（七）基金净值的确认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负责进行复核。 基金管理人应于

每个开放日交易结束后计算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并发送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对净值计算结果复核确

认后发送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净值予以公布。

七、基金合同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清算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１

、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通过。 对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并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

２

、关于《基金合同》变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完成备案手续后生效，自决议生效后两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

（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４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５

、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

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

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４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

２

）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６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

）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６

个月。

（四）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

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

行公告。

（七）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

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

京市。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争议处理期间，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九、基金合同的效力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基金与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１

、《基金合同》经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双方盖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在募集结束后经基金管理人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后生效。

２

、《基金合同》的有效期自其生效之日起至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之日止。

３

、《基金合同》自生效之日起对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内的《基金合同》各方当事人具有同等

的法律约束力。

４

、《基金合同》正本一式六份，除上报有关监管机构一式二份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各持有二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

律效力。

５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查阅。

（上接 B33版）

（

４

）不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

六、基金管理人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

１．

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概述

公司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是公司为有效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和基金资产运作风险，保证公司规范经营、稳健运作，确保

基金、公司财务和其他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维护公司的良好声誉及股东合法利益，在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基础

上，通过构建科学的组织机制、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实施严格的操作程序与控制措施而形成的控制风险的管理系统。

公司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总体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决策科学、运营规范、管理高效、持续健康发展的资产管理实体，在充

分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公司的良好声誉及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风险管理制度

（

１

）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控制大纲的具体要求，公司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为：

１

）确保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章和公司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２

）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３

）不断提高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经风险调整后的利益最大化；

４

）通过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和管理措施，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和经营目标的全面实现，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

合法权益；

５

）建立高效运行、控制严密、科学合理、切实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及时查错防弊、堵塞漏洞，保证各项业务稳健运行；

６

）借鉴和引用国际上成熟、先进的风险控制理念和技术，不断提升公司国际化经营水准和核心竞争能力，巩固公司的声

誉和市场份额。

（

２

）风险管理的原则

公司的风险管理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１

）首要性原则：公司经营管理层将始终把风险管理置于公司经营中的战略层面并作为首要任务；

２

）全面性原则：风险管理制度应覆盖公司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和各级人员，并渗透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经营

环节；

３

）审慎性原则：公司组织体系的构成、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都要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出发点；

４

）独立性原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风险控制办公会、督察长和监察稽核部应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５

）有效性原则：风险管理制度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规章，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并成为所有员工严格遵守

的行动指南；

６

）适时性原则：风险控制制度的制订应当具有前瞻性。 同时，随时对各项制度进行适时的更新、补充和调整，使其适应基

金业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法律法规的要求；

７

）防火墙原则：公司各业务部门，应当在空间上和制度上适当分离，以达到风险防范的目的。对因业务需要知悉内幕信息

的人员，应制定严格的批准程序。

（

３

）风险管理的具体内容

１

）确立加强风险控制的指导思想，以及风险控制的目标和原则；

２

）建立层次分明、权责明确、涵盖全面的风险控制体系；

３

）建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风险控制方法；

４

）建立严格合理的风险控制程序和措施；

５

）制定持续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的评价和检查机制。

（

４

）风险管理的体系

１

）依据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与原则，公司设立了以下风险管理机构及职能部门：

ａ．

董事会下设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基金投资管理中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全面、重点的检查分

析评价，对公司经营和基金投资管理中的风险进行合规检查和风险控制评估。 并出具相应的工作报告和专业意见提交董事会。

ｂ．

公司设督察长。 督察长对董事会负责，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督察长的职责进行工作。

ｃ．

公司设风险控制办公会，在总经理的领导下制定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和政策，对风险控制部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作出全

面的讨论和决定，从而使风险政策得到有力的执行。

ｄ．

公司设监察稽核部，监察稽核部直接对总经理负责，同时协助督察长开展工作。 监察稽核部在各部门自我监察的基础

上依照所规定的职责权限、工作程序进行独立的再监督工作，对公司经营的法律法规风险进行管理和监察，与公司各部门保

持相对独立的关系。

ｅ．

公司设风险控制部，负责根据公司各类业务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各个风险领域（投资、运作、信用等）的风险管理和绩效

评估方法，并监督其执行；定期向管理层提交风险评估报告。

２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风险管理的目标，公司以上述机构及职能部门为依托，构建了科学严密，层次分明的风险管理体系，

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ａ．

第一层面为董事会、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

ｂ．

第二层面为总经理、督察长、风险控制办公会及监察稽核部、风险控制部；

ｃ．

第三层面为公司各业务相关部门， 对各自部门的风险控制负责。

ｄ．

公司各风险管理机构及职能部门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协同运作，建立了严密的风险控制防线，能及时有效地发现、识别、

防范及化解公司运营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类型风险。

３

） 数量化的投资风险控制体系

公司针对投资过程中的事前风险、事中风险和事后风险建立了一整套的数量化风险控制体系，从而做到在每个环节有效

控制风险点。

投资前的风险控制主要是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工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 研究员通过实地调研对上市公

司作出定性的判断，同时公司还通过量化的指标体系，如：风险指标体系（包括标准差、跟踪误差、下方风险、组合

ＶａＲ

等）、流

动性指标体系等，挑选价值相对被低估的股票，运用数量化模型进行价值评估。

事中的风险控制通过两个手段来实现，一是在交易系统中设置风险控制条目，当基金经理下达与公司风险管理规定不符

的指令时，指令将不能被执行，从技术上防止了不当投资行为的发生。第二是高频率的投资情况报告，可随时掌握投资过程中

的股票仓位、集中度、流动性多方面的状况。

事后风险控制包括业绩评价和业绩归因，主要是把业绩逐层分解为资产策略配置效应、行业选择效应和个股选择效应，

同时为优化投资策略提供参考。

３．

内部控制制度

（

１

）内部控制的目标

为在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经营目标， 公司内部控制的总体目标为：

１

）使公司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地为投资者服务，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２

）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实现公司经营方针和目标，维护股东权益；

３

）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维护公司最重要的资本

－

声誉；

４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内部组织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５

）建立切实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查错防弊，消除隐患，保证业务稳健运行；

６

）规范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避免股东干涉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

（

２

）内部控制的原则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１

）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应当包括公司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或机构和各级人员，并涵盖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

环节；

２

）有效性原则：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内控手段和方法，建立合理的内控程序，维护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强化内

部管理制度的高度权威性，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越制度或违反规章的权力；

３

）独立性原则：公司各机构、部门和岗位在职能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内部控制的检查、评价部门独立于内部控制的建立、

执行部门，公司基金资产、自有资产以及其他资产的运作应当分离；

４

）相互制约原则：公司内部部门和岗位的设置必须权责分明、相互制衡，并通过切实可行的相互制约措施来消除内部控

制中的盲点；

５

）成本效益原则：运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方法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合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内部控制效果。

（

３

）内部控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内部控制主要包括环境控制和业务控制。

１

）环境控制：指与内部控制相关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及其对业务、员工的影响力，环境控制构成公司内部控

制的基础。 公司致力于从治理结构、组织机构、企业文化、员工素质控制等方面实现良好的环境控制。

２

）业务控制：包括投资管理业务控制、信息披露控制、信息技术系统控制、会计系统控制、监察稽核控制及其它方面的内

部控制等。

ａ．

投资管理业务控制：涉及到研究业务控制、投资决策业务控制、基金交易业务控制和对关联方交易的监控：

Ｉ

） 研究业务控制主要包括：

公司的研究工作应保持独立、客观，为公司基金投资运作以及公司业务的全局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建立科学的研究

工作管理流程和投资对象备选库制度；建立研究与投资的业务交流制度；建立研究报告质量评价体系。

ＩＩ

） 投资决策业务控制主要包括：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组合和投资限制等要求；健全投

资决策授权制度，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应当有充分的投资依据，重要投资要有详细的研

究报告和风险分析支持，并保留决策记录；建立投资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投资管理业绩评价体系；督察长和监察

稽核部对投资决策和投资执行的过程进行合规性监督检查；相关业务人员应遵循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严禁损害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事件的发生。

ＩＩＩ

）基金交易业务控制主要包括：

实行集中交易制度；投资决策和交易执行实行严格的人员和空间分离制度，建立交易执行的权限控制体系和交易操作规

则；建立完善的交易监测、预警和反馈系统；执行公平的交易分配制度，确保不同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公平对待；建立完善

的交易记录制度，及时核对并存档保管每日投资组合列表等文件；制定相应的特殊交易的流程和规则；建立科学的交易绩效

评价体系；建立关联方交易的监控制度。

ｂ．

信息披露控制：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公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 按照程序进行信息的组织、审核和发布。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 公司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在信息公

开披露前不得泄露其内容。

ｃ．

信息技术系统控制：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循安全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制定了信息系统的管理制度。

公司信息技术系统硬件及软件的设计、开发均符合国家、金融行业软件工程标准的要求并实现了全面的业务电子化；公司实

行严格的授权制度、岗位责任制度、门禁制度、内外网分离制度、信息数据的保存和备份制度、信息技术系统的稽核检查制度

等管理措施，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ｄ．

会计系统控制：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企业财务

通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基金会计制度、公司财务制度、会计工作操作流程和会计岗位工作手册，并针对各个风险

控制点建立严密的会计系统控制。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明确职责划分与岗位分工；对所管理的基金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独立建账、独立核算，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登

记、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簿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基金会计核算独立于公司会计核算；采取适当的会计控制措施；建立凭证

制度，确保正确记载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建立账务组织和账务处理体系，有效控制会计记账程序；建立复核制度；采取合

理的计价方法和科学的计价程序，公允反映基金所投资的有价证券在计价时点的价值；规范基金清算交割工作，确保基金资

产的安全；建立严格的成本控制和业绩考核制度，强化会计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制定完善的会计档案保管和财物交接制

度，严格会计资料的调阅手续，防止会计数据的毁损、散失和泄密；自觉遵守国家财税制度和财经纪律。

ｅ．

监察稽核控制：公司设立督察长，督察长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经董事会聘任，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设立监察稽核部，

对公司经营层负责，开展监察稽核工作，并保证监察稽核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确保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有效运行。

ｆ．

其他内部控制机制：其他内部控制包括对销售和客户服务的控制、对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代销机构等合作方的控制、授

权控制、危机处理控制、持续的控制检验等。

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捌佰肆拾捌万壹仟玖佰叁拾捌元整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李爱华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唐州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二、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于

１９９８

年设立基金托管部，为充分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中国银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正式将基

金托管部更名为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现有员工

１２０

余人，大部分员工具有丰富的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从业经验，且具有海

外工作、学习或培训经历，

６０％

以上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 为给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托管服务，中国银行已在境

内、外分行开展托管业务。

作为国内首批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拥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一对多、一对一）、社保基金、

保险资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ＱＤＩＩ

、境外三类机构银行间债券、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企业年金、银行理财产品、股权基金、私

募基金、资金托管等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托管产品体系。在国内，中国银行是首家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为各

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增值服务，是国内领先的大型中资托管银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银行已托管

２３３

只证券投资基金，其中境内基金

２０９

只，

ＱＤＩＩ

基金

２４

只，覆盖了股票型、债

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列。

（四）托管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

中国银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风险控制工作是中国银行风险控制工作的组成部分， 秉承中国银行风险控制理念， 坚持

“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原则。 中国银行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风险控制工作贯穿所辖业务各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

工作程序设计与制度建设，风险检视，工作程序与制度的执行，工作程序与制度执行情况的内部监督、稽核以及风险控制工作

的后评价。

中国银行托管业务从

２００７

年已经连续四年通过美国“

ＳＡＳ７０

”准则和英国“

ＡＡＦ０１／０６

”准则审计报告，是国内唯一一家通

过两种国际准则的托管银行，内控制度完善、风险防范严密，能够有效保证托管资产的安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银行托管业

务内部控制通过国际新准则“

ＩＳＡＥ３４０２

”，是国内第一家获得此报告的托管银行，再次领先于同业。

五、托管人对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

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基金托管人如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

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一、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一）上市推荐人

本基金上市推荐人名单及其相关信息，参见发售公告。

（二）发售协调人

（

１

）主协调人

本基金发售主协调人名单及其相关信息，参见发售公告。

（

２

）副主协调人

本基金发售副主协调人名单及其相关信息，参见发售公告。

（三）网下现金发售直销机构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本公司在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开设五个直销网点对投资者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

（

１

）深圳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１３

号兴业银行大厦

１９－２０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６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６７７

联系人：张逸凡

（

２

）北京直销网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

１４

号

８－９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０２７８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７８９０

联系人：孟佳

（

３

）上海直销网点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１０

号

９０３

室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１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３６２０９９

联系人：陈晓瑜

（

４

）广州直销网点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

２９０８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３９３６８０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３９３６８０

联系人：廖飞

（

５

）西部营销中心

办公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

２１６

喜年广场

２４０７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２１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５８６０５５

传真：

０２８－９６５８６０５５

联系人：裴兰

（四）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名单及其相关信息，参见发售公告。

（五）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控制要求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单位，具体名单参见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 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金颖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三、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７

号光华长安大厦

２

座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夏军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７８８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０２７６

经办律师：虞荣方、高平均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卢伯卿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联系人：余志亮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小骏、王明静

第六部分 基金的募集

一、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

二、核准文件

《关于核准诺安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批复》（证监基金字【

２０１３

】

１５１３

号）和《》（基金部函【

２０１３

】

１１１０

号）。

三、基金类型及存续期间

基金类型：交易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存续期间：不定期

四、募集方式

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认购。

本基金不设募集目标上限。 基金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认购一经受理不得撤销。

基金发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发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的确认以登记

结算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否则，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募集期限

自《招募说明书》公告中载明的基金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具体发售时间见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调整上述时间安排并及时公告。

六、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七、募集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发售代理机构办理基金发售业务的营业场所， 或者按基金管理人或发售代理机构提

供的方式办理基金份额的认购。

基金管理人、发售代理机构办理基金发售业务的具体情况和联系方式，请参见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其他发售代理机构，并另行公告。

八、基金份额发售面值和认购价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认购价格为

１．００

元。

九、认购开户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持有证券账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以下简称“

Ａ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１

、如投资者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

１

）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基金份额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证

５００

指

数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如投资

者需要使用中证

５００

指数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股票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

（

２

） 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２

个工作日办理开户手续。

２

、如投资者已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

１

） 如投资者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

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

２

） 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认购至少提前

１

个工作日办理指

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十、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认购费率不高于

０．８％

，投资者在募集期间多次认购的，单笔计算认购费用。 认购费率

如下表：

认购份额（

Ｕ

） 认购费率

Ｕ＜５０

万份

０．８０％

５０

万份

≤Ｕ＜１００

万份

０．５０％

Ｕ≥１００

万份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 按照本招募说明书所示上述费率结构收取认购费用。 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

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收取一定的佣金。 （下转 B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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